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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海南省旅游市场秩序，保障和维护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海南省实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B、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海南省旅游局、海南省标准化协会。 

本标准起草人：周耀柒、张华云、陈惠惠、刘金林、白智基、许皓、谢秋雄、林燕、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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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团队旅游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团队旅游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团队旅游服务类型及划分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团队旅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5971  导游服务质量 

GB/T 16766  旅游服务基础术语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JT/T 325-2006  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 

LB/T 002-1995  旅游汽车服务质量 

LB/T 004  旅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质量要求 

DB46/T 64  旅游购物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971 、GB/T 16766、DB46/T 64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团队旅游：由旅行社或旅游服务中介机构，采取支付综合包价的方式，按合同约定的行程组织旅

游者群体进行的消费活动。 

3.2 娱乐自费项目：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自费参与的各类娱乐活动。  

4 总则 

4.1 本标准按照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督的原则实施。 

4.2 团队旅游服务工作人员（包括导游、司机）应具备合法的资质条件，并应持证上岗。导游人员应

符合 GB/T 15971 的要求；司机应符合 LB/T 002-1995 第 7 章的要求。 

4.3 旅行社或旅游服务中介机构应具备合法的资质条件，并符合 LB/T 004 的要求。 

4.4 本标准中旅游区（点）是指根据 GB/T 17775 评定出的等级旅游区（点）。旅游区（点）游览时间

不得低于（不包括路途等任何其他时间）：AAAAA 级 2.0 个小时、AAAA 级 1.5 个小时、AAA 级 1.0 个小

时、AA 级和 A 级 0.5 个小时。 

4.5 本标准中一星级至五星级饭店是指根据 GB/T 14308 评定出的挂牌星级饭店。 

4.6 团队旅游使用的交通工具应符合 LB/T 002 和 JT/T 325-2006 的要求。 

4.7 旅游购物点应符合 DB46/T 64 的要求。旅游购物点的购物时间不得超过 1.0 小时。 

4.8 旅行社或旅游服务中介机构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产品应当有安全保障，并购买有相关旅游保险；

应建立和健全应急处理系统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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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团队旅游应当签订《海南省团队旅游示范文本合同》（见附录 A），确定《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

表》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B），行程结束时，旅游者应填写《海南省团队旅游旅游者满意度调查表》（见

附录 C）。 

5 团队旅游服务类型 

按照团队旅游服务特点分为四种类型：经济型、常规型、豪华型、特殊型。 

6 团队旅游服务类型划分条件 

旅游时间在保证每日旅游行程的情况下可灵活掌握，每日不应早于6:00起床，晚于20:00结束一天

的行程，早、中、晚餐在上述时间内安排；如时间有变应征得旅游者同意。 

6.1 经济型 

6.1.1 旅游区（点）：不得少于平均 3 个/日，其中至少平均 1 个/日 AAAA 级或 AAAA 级以上旅游区（点）。

线路途经的其它主要旅游区（点），应给予介绍。 

6.1.2 住宿：一星级至三星级饭店。 

6.1.3 导游：应实行全行程随团陪同服务，保证旅游团队的各项旅游活动按计划实施，行程顺畅、安

全。导游作为旅行社的代表，负责旅游团队行程中各环节的衔接，监督接待计划的实施，协调领队（全

陪）司机等旅游接待人员的协作关系，严格按照服务规范提供服务。 

6.1.4 用餐：按海南省物价局制定的《海南旅行社团队游客用餐及综合服务费标准》中一星至二星要

求或按合同约定执行，各定点用餐点应公布用餐标准包括价格、质量、数量等。 

6.1.5 交通工具：应符合 JT/T 325-2006 中普通级或普通级以上级别的要求或合同承诺的交通工具。 

6.1.6 购物点：不得多于 2 个/日，行程超过 3 天的从第 4 天开始不得多于 1 个/日。旅游者购物遵循

自愿原则，途中安排在购物点休息或其他任何活动视为已安排购物点。 

6.1.7 娱乐自费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或征得旅游者同意后方可安排，不得强迫消费。 

6.2 常规型 

6.2.1 旅游区（点）：不得少于平均 3 个/日，其中至少平均 1 个/日 AAAA 级或 AAAA 以上级旅游区（点）、

1 个/日 AAA 级或 AAA 级以上级旅游区（点）、1 个/日 AA 级或 AA 级以上级旅游区（点）。线路途经的

其它主要旅游区（点），应给予介绍。 

6.2.2 住宿：三星级或三星级以上星级饭店。 

6.2.3 导游：按 6.1.3 执行。 

6.2.4 用餐：按海南省物价局制定的《海南旅行社团队游客用餐及综合服务费标准》中二星至四星要

求或按合同约定执行，各定点用餐点应公布用餐标准包括价格、质量、数量等。 

6.2.5 交通工具：应符合 JT/T 325-2006 中中级或中级以上级别的要求或合同承诺的交通工具。 

6.2.6 购物点：按 6.1.6 执行。 

6.2.7 娱乐自费项目：按 6.1.7 执行。 

6.3 豪华型 

6.3.1 旅游区（点）：不得少于平均 3 个/日，其中至少平均 1 个/日 AAAA 级或 AAAA 以上级旅游区（点）

和 1 个/日 AAA 级或 AAA 以上级旅游区（点）。线路途经的其它主要旅游区（点），应给予介绍。 

6.3.2 住宿：四星级或四星级以上星级饭店。 

6.3.3 导游：按 6.1.3 执行。 

6.3.4 用餐：按海南省物价局制定的《海南旅行社团队游客用餐及综合服务费标准》中四星至五星要

求或按合同约定执行，各定点用餐点应公布用餐标准包括价格、质量、数量等。。 

6.3.5 交通工具：应符合 JT/T 325-2006 中高级或高级以上级别的要求或合同承诺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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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购物点：不得多于 1 个/日。旅游者购物遵循自愿原则，途中安排在购物点休息或其他任何活动

视为已安排购物点。 

6.3.7 娱乐自费项目：按 6.1.7 执行。 

6.4 特殊型 

特殊型是指旅行社根据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以休闲度假、高尔夫运动、自驾车旅游、民俗风情、温

泉疗养、热带雨林考察、潜水、漂流、登山、探险和海上运动等项目为主的专项团队旅游线路，旅行社

应当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旅游具体要求按合同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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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团队旅游示范文本合同 

海南省团队旅游示范文本合同按组团地点不同分为：海南省国内旅游接待合同（旅行社与旅行社）

和海南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旅行社与旅游者）两种。 

合同文本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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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内旅游接待合同  
（旅行社与旅行社） 

 

 

 

 

 

 

合同编号： 

 

 

 

 

 

 



DB46/T 111 —2007 

6   

 

 

海南省国内旅游接待合同 

 

甲方（接待旅行社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组团旅行社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 

  

合同双方资格： 
甲乙双方是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许可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行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旅游的法律、法规、规章，本着平等、自愿原则，甲、

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组织的旅游者提供接待服务，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做好接待服务工作。 

第二条  甲方的接待服务应由《旅游接待确认书》予以约定。《旅游接待确认书》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  团队接待确认程序 

1、 乙方将其所组织的团队旅游人数、出团时间、旅游标准、行程等内容通知甲方。 

2、 甲方按照乙方的上述要求将拟定的《旅游接待确认书》以传真等方式送达乙方。 

3、 双方就团队旅游事宜协商一致后，在《旅游接待确认书》上签字并盖章确认。 

4、 双方就同一旅游团队接待有多份《旅游接待确认书》，不同日期的，以最后一天双方签字并盖

章的《旅游接待确认书》为准；同一天的，以最后时间双方签字盖章的《旅游接待确认书》为

准；不能确定时间的，按《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旅游团费的构成及付款方式 

海南旅游地接费是指：海南旅游目的地交通工具、住宿、用餐、景点门票（各景点第一道门票）、

接送机（火车、客船）、综合服务等费用。 

海南旅游地接实行“先付款、后接待”，乙方应于团队确认后、抵达海南前，向甲方支付地接费用。 

甲方代订飞机（火车、船）票的费用，在甲方交付飞机（火车、船）票给乙方或旅游者时，乙方或

旅游者应全额支付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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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旅游接待服务 

甲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旅游接待确认书》所确认的接待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并按以下约

定提供接待服务： 

1、 安排合法的导游人员提供导游服务。 

2、 安排符合条件的旅游汽车和驾驶人员提供服务。 

3、 安排符合合同约定的星级饭店标准住宿。 

4、 安排符合安全标准的旅游项目。 

5、 不得安排合同约定以外的旅游区（点）、购物点。 

6、 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旅游者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合同约定的旅游费用以外的其它费用。 

第六条  旅游安全 

甲方必须为旅游者购买相关旅游保险，保证所提供的旅游产品符合国家旅游安全标准要求，符合人

身安全保障的需要。 

乙方应当提醒旅游者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因自身身体状况或者乘坐交通

工具、住宿、饮食、游览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按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处理。 

相关单位在提供服务中，造成旅游者人身意外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由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甲方

应积极协助受害人与相关单位协调解决。 

第七条  在旅游期间，旅游者擅自离团，甲方与其的旅游服务关系自动终止，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未发生的费用不予退还。旅行中应全体旅游者要求需要增加服务项目的，必须由全体旅游者签字，甲方

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方可执行。 

第八条  违约责任及责任免除 

1、旅游者提出甲方的接待服务内容和标准违反乙方与旅游者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甲方应当立即采

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甲方应当向乙方赔偿损失，赔偿标准按国家旅游局的有关规定执行，另有约

定的按约定执行。 

2、旅游期间，因不可抗力导致旅游行程变更、延误、滞留或者提前结束的，所增加的费用由旅游

者承担，未发生的费用退还给乙方。 

甲方应确保旅游者按乙方与旅游者合同约定的返程时间按期返程，旅游者以质量纠纷等原因拒绝登

机（车、船）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发生的费用，由旅游者先行垫付，经旅游主管部门调解或法院、仲

裁委员会裁定后由责任方承担。 

3、《旅游接待确认书》经双方确认后即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甲方根据生效的合同，代

订（购买）飞机、火车、船客票后，乙方应当全额支付该费用；乙方未全额支付票款前，甲方有权拒绝

交付乙方飞机、火车、船客票，由此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以及旅游者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根据承运人

的规定，不能退票的全部损失（如飞机票），或者其他退票损失由违约方承担。 

4、甲方在接待过程中擅自终止合同，应当承担旅游者在此期间产生的食宿、交通、景点门票等合

理费用，并支付地接费总额的50%违约金给乙方；乙方擅自终止合同的，应支付地接费总额的50%违约金

给甲方，给甲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损失。 

5、甲方擅自增加《旅游接待确认书》以外的旅游区（点）、购物点，向旅游者收取合同以外的其

它费用的，应当退还该费用给旅游者，并向乙方支付地接费总额20%的违约金、向旅游者支付全部旅游

费用20%的违约金。 

6、乙方未按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的，甲方有权暂时中止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经催告，乙方仍拒

绝履行其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按应付款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给甲方造成

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损失。 

7、乙方逾期支付团费的，每逾期一天按照未付团费_____%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九条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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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合同履行中，如双方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向当地旅游、工商、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

投诉、申请调解。不愿调解、协商或者调解、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可以按以下第   项解决： 

1、 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旅游咨询与投诉 

1、国家旅游局质量监督管理所：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邮编：100740，电话：010-65201540。 

2、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6号海旅大厦五楼，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58451。 

第十一条  本合同签订后，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由海南省旅游局负责解释。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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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接 待 确 认 书 

 

编号： 

 

接待社：____________________                 组团社：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行团号  旅游人数  线路服务等级  

旅行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计：    天 

行程 用餐地点 

日期 

景（区）点 购物点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饭店 

（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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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住宿 
每晚住宿费用（元）： 

费用总额：    元/人 

餐饮 
早餐标准：      元/人；正餐标准：    元/人；餐费总额:     元/人 

空调旅游车，     元/人（不含接送交通费）；      总费用：     元 

用车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代订飞机（火车、轮船）票时间：  月   日；目的地：           共   张，   元/张。 
交通 

共计：    元；预付：     元，余款支付时间：    年   月  日  

景点 
景点名称及门票价格： 

                                 总额：      元

综合 

服务 

       元/人天 

                                 总额：      元

其他  

标

准

及

费

用 

总团费 元；预付：    元；余款支付时间：   年   月   日 

补充约定 

 

 

接机（火车、船）时间：     年   月     日，接机（火车、船）地点：  

送机（火车、船）时间：     年   月     日，送机（火车、船）地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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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  

（旅行社与旅游者） 

 

 

 

合同编号： 

 

 

 

 

凡不在旅行社营业场所签订的旅游合同，旅游者应确认旅行社业务 

代表的真实身份，查看业务代表的授权委托书及经旅行社盖章的营业执 

照副本和旅游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拨打旅行社电话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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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 
 

甲方（参加团队旅游的每一位旅游者或旅游者代表或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接待旅行社名称）：                                                        

住所地：                                                                       

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号：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乙方资格： 
乙方是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许可取得《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行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海南省旅游条例》以及有关旅游的法律、法规、规章，本

着平等、自愿原则，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内容与标准 

第一条 主要约定事项 

乙方的接待服务应由《旅游服务确认书》予以约定，并制定《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表》。《旅游服

务确认书》和《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表》都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条 旅游费用说明 

1、 项目费用：甲方依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支付的旅游费用，包含以下项目： 

1） 代办证件的手续费：乙方代甲方办理所需旅行证件的手续费。 

2） 交通客票费：乙方代甲方向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公共交通部门购买交通客票的费用。 

3） 餐饮住宿费：《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表》内所列应由乙方安排的餐饮、住宿费用。 

4） 游览费：《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表》内所列应由乙方安排的游览费用，旅游区（点）第一道门

票费。 

5） 接送费：旅游期间从机场、港口、车站等至住宿饭店、住宿地至游览地的接送费用。 

6） 旅游服务费：乙方提供各项旅游服务收取的费用。 

7）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费用：                               。 

前项所列的交通费如遇政府调整票价，该费用的退、补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三条办理；餐饮住宿

费，如甲方要求提高标准，经乙方同意安排的，甲方应补交所需差额。 

2、非项目费用：甲方依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支付的旅游费用，不包括以下项目：  

1）航空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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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中发生的甲方个人费用，如交通工具上的个人餐饮费、个人伤病医疗费、超重行李托运费，

旅游住宿期间的洗衣、电话、电报、饮料及酒类费、私人交通费、自由活动费用、行李保管费、寻回个

人遗失物品的费用与报酬，以及旅程中因个人行为造成的赔偿费用等。 

3）甲方自行投保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费用。 

4）双方约定的由甲方自行选择的由其另行付费的其他项目费用。 

5）其他非前述项目的费用。 

二、双方义务 

第三条  甲方义务 

甲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 甲方所提供的证件及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 

2、 甲方应确保自身身体条件适合参加团队旅游。 

3、 甲方应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未委托乙方代管而损坏或丢失的，责任自负。 

4、 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遵守团队纪律，妥善监护随行小孩，配合导游完成本次旅游行程。 

5、 甲方应尊重目的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 

第四条  乙方义务 

乙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乙方应当提醒甲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有关条款予以说明。 

2、乙方代理甲方办理旅游所需的手续，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交的各项证件，如有遗失或毁损，应立

即主动补办，承担补办手续费，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3、如合同约定无全程陪同导游或无领队的团队旅游，乙方应告知甲方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接洽办法。 

4、非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在旅游期间搭乘飞机、轮船、火车、长途汽车、索道、缆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时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乙方应协助甲方向上列经营者索赔。 

5、乙方应当协助甲方处理在旅游期间甲方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发生的纠纷。 

6、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安排甲方购物和娱乐自费项目，不得强制甲方购物和娱乐，不得安排

合同未约定的购物和娱乐自费项目，不得与经营者串通欺诈甲方。 

7、乙方应当提醒甲方自行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保险。 

8、乙方应当提醒甲方出游时携带                                                 等证件。 

三、甲方违约责任 

第五条  甲方退团 

甲方可以在旅游活动开始前通知乙方解除合同，但应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 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以前通知乙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 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4日以前通知乙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 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乙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 在约定旅游开始前1日通知乙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 在约定旅游开始日通知乙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60%。 

6、 在约定旅游开始后无论是否通知，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第六条  延误出行 

甲方未准时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出发也未能中途加入旅游团的，视为甲方违约。乙方可以按照本合同

第五条第6项的约定处理。 

第七条  中途退团 

甲方在旅程中未经乙方同意擅自离团不归的，不得要求乙方退还旅游费用。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甲

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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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拒绝登机 

乙方应确保甲方按合同约定的返程时间按期返程，甲方以质量纠纷等原因拒绝登机（车、船）的，

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发生的费用，由甲方先行垫付，经旅游主管部门调解或法院、仲裁委员会裁定后由责

任方承担。 

四、乙方违约责任 

第九条  乙方取消旅游行程 

除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情形外，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的旅游活动不能成行而取消的，乙方应当

立即通知甲方，退还甲方已交旅游费用，并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 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以前通知甲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 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4日通知甲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 在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甲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 在旅游开始前1日通知甲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 在旅游开始日通知甲方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60%。 

6、 在旅游开始日过后无论是否通知，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第十条  旅游行程延误 

因乙方原因(不可抗力造成旅游行程延误除外)造成约定出发时间被延误3小时以上，甲方要求解除

合同终止旅游的，乙方应退还未完成的旅程费用并向甲方支付全部旅游费用15%的违约金。双方愿意继

续履行合同的，乙方应承担甲方因延误旅游行程额外增加的交通、食宿和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并支付

全部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 

第十一条 弃团 

乙方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退还全部旅游费用

并向甲方支付给甲方旅游费用100%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擅自转、并团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将甲方转给其他旅行社出团的，如甲方同意继续执行本合同，乙方应

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的违约金给甲方；如甲方不同意继续执行本合同，按本合同第十条弃团执行。 

第十三条  旅游行程未按合同执行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乙方承担改变合同约定内容的一切费用，同时双倍

返还甲方被取消行程内容所需的费用。 

五、其他约定 

第十四条  合同转让 

经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将其在本旅游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具有参加本次旅游条件的第三人，但

应当在约定的出发日前3日通知乙方。 

第十五条  合同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旅游内容。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因不

可抗力造成旅游费用增加，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七条  损失扩大 

甲、乙一方违约后，双方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自行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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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争议解决 

在履行合同期间，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或向有管辖权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投诉、申请调解。不愿协商或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以及调解不成的，任

何一方可按以下          方式解决。 

1、 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旅游咨询与投诉 

1、国家旅游局质量监督管理所：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邮编：100740，电话：010-65201540。 

2、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6号海旅大厦五楼，邮编：570203，电话：0898-65358451。 

第二十条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尽事宜，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一条  补充约定事项： 

                                                                                          

                                                                                          

                                                                                          

第二十二条  合同效力 

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三条  合同生效、终止 

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本次行程结束终止。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由海南省旅游局负责解释。 

 

 

 
甲方（代表）：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传真）：  

联系通讯地址：  

甲方同行人员名单、身份证号附后。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传真）： 

联系通讯地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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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确认书 

编号： 

 
接待旅行社：                                  旅游者：                        

联系人：                                      联系人：                        

电  话：                                      电  话：                        

 

旅游团团号   旅游人数  线路服务等级  

旅行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计：    天 

出发及散团 

时间地点 

    年   月   日   时   分在          集合出发； 

    年   月   日在      散团，共计   天   夜 

 景点名称及门票价格（元） 游览日期 
游览时间

（小时）

     年   月   日  
第一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二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三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四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五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景点及游览时间

（行程安排天数

多于 6 晚，可在

本条备注栏内增

列或使用加页纸

约定） 

第六天 

     年   月   日  

交通工具及标准 

（不含景区观光

车） 

飞机：                火车：                       轮船： 

 

汽车司机姓名：             车牌号：               联系电话： 

 

用餐次数及标准 早餐  次，标准为  元/餐；正餐  次，标准为  元/餐（含  荤菜  素菜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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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表 

 宾馆名称 星级 房型 
费用 

(元/人) 

第一晚     

第二晚     

第三晚     

第四晚     

第五晚     

住宿及标准 

（住宿天数多于 

6 晚，可在本条 

备注栏内增列或

使用加页纸约

定） 

第六晚     

 购物点名称 
停留时间

（小时）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购物点名称及购

物时间 

第六天   

 娱乐自费项目 
费用 

（元） 

时间 

（小时）

1    

2    

3    

娱乐自费项目名

称、费用、时间 

4    

导游安排及费用 
导游姓名：            导游证号：          所属旅行社： 

费用标准为     元／人·天            联系电话： 

费用及支付办法 

旅游费用： 不满 2 周岁的， 收________元/人，共     人； 

2 周岁以上、不满 12 岁儿童收________元/人，共     人； 

12 岁（含 12 岁）以上按成人收费，成人收________元/人，共   人；总合计    元 

如因人数不足无法单独成团，将转                 旅行社出团 

补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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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团队旅游行程表（正面） 

 

旅行社（行程专用章）：                             旅行社团队旅游服务电话：                         行程审核人： 
团      号：                 人数：               国   别（地      区）：                           行程单编号： 

行     程 用 餐 地 点 住宿饭店(星级) 
日  期 

景  点 (等级) 购 物 点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第 
X 

抵琼时间  航班  导游姓名及证号  电话  

离琼时间  航班  司机姓名及车号 

联 
  电话  

组 团 社  电话  全陪导游姓名及证号   电话  

说明 

1、本表一式五联，第一联旅行社（公司）、第二联旅客、第三联导游、第四联汽车公司、第五联旅游局；2、本行程表不得与合同相抵触，并作为合同的一附件，

行程表加盖旅行社行程专用章有效；3、行程中安排的旅游区（点）、购物点、住宿饭店和用餐地点必须注明全称，旅游区（点）须注明等级，饭店须注明星级：（等

级旅游区（点）和星级饭店名录可登陆www.hainantour.com查询），旅游区（点）、购物点应在第二联签印栏（背面）盖章确认；4、旅行社团队服务电话必须 24 小

时有人接听，负责处理旅游者意见；5、此表必须打印，手写无效；6、投诉电话：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电话:0898-65358451 

备 注  

X 
X 
X 

 

18 

http://www.hainan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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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第二联 导游（反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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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海南省团队旅游旅游者满意度调查表 

 

旅行社名称  团号  

导游姓名  联系电话  导游证号  

司机姓名  联系电话  车牌号  

旅游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以上项目由旅行社填写，以下项目由旅游者填写 

满意度 
调查项目 

很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旅游区（点）     

住宿     

导游     

用餐     

车辆     
交通 

司机     

购物点     

娱乐自费项目     

具体意见： 

 
旅游者（单位）姓名：                            联系电话： 
旅游者（单位）联系地址： 
监督（投诉）单位名称：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监督（投诉）电话：0898-65358451 

监督（投诉）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6 号海旅大厦五楼，邮编：570203 
注：本表发至团队旅游的每个旅游者，至少要回收五份有效表格。 
 

20  


